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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98年多層次傳銷事業營運發展狀況線上查報」實施計畫 

一、查報目的：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了解多層次傳銷事
業發展狀況及整體產業經營概況，供作有關管理決策及業務輔導參考。 

二、法令依據：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22 條及第 23 條規定。 

三、查報對象：98 年底已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 

四、查報項目及表式： 
（一）查報項目： 

1.基本資料：包括事業名稱、聯絡電話、事業成立時間、實收資本額、
營業據點分布等、會計師簽證。 

2.事業經營概況： (1)參加人數 (2)傳銷制度設計 (3)加入條件 (4) 退貨
狀況 (5)營業收支 (6)銷售商品之類別、營業總額及來源。 

3.對未來經營概況之看法及管理上之建議。 
（二）查報式樣：詳附件 1。 

五、查報資料時期及實施期間： 
（一）資料時期：動態營運資料以 98 年 1 月至 12 月全年數字為準，靜態基

本資料以 98 年底數字為準。 
（二）查報實施期間：99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六、查報方法：採線上填報為主，系統自動催收為輔。 

七、查報週期：原則按年辦理，另有需求時得視情況調整之。 

八、查報工作進度： 
（一）先期作業： 98 年 12 月底前完成線上查報系統開發及測試，99 年 1

月底前確定查報事業名冊，並請各事業上網查核基本資料（附件 2），
99 年 2 月底前發送查報訊息。 

（二）查報期間：99 年 3 月 1 日正式查報後，每 7 天系統自動發送電子郵
件催收。 

（三）完成結果報告：99 年 4 月 1 日系統自動完成結果報告，請統計室複
核後逕送第三處視需要簽陳發布。 

九、查報結果整理編製： 
（一） 查報資料由系統自動檢覈（附件 3），並管控查報情形（附件 4）。 
（二） 查報結果報告由系統自動編算整理（附件 5），完成後請統計室上載

至本會全球資訊網供各界參用，不另行刊印或寄送報告。 

十、所需經費及來源：本計畫所需系統開發及測試經費，經奉  核後，由統計
室另行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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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多層次傳銷事業營運發展狀況線上查報系統（畫面一） 
 

資料標準日：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31 日 
1.本查報作業係依據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22 條、第 23 條規定辦理，受查者如無正當理由，不得妨

礙、拒絕或規避。 
2.本查報系統所獲資料主要係供本會訂定多層次傳銷管理決策及業務輔導參考，敬請惠予支持合作。

3.請於 99 年 3 月 31 日前上傳資料，如對查報表內容有任何疑問，請逕洽本會第三處， 
聯絡電話：（02）2351-7588 轉 426。 

基本資料 

經營概況－ 
參加人及 
組織制度 

經營概況－ 
營業收支 

對未來看法及建議 
 
 
 
 
 
 
 
 
 
（全部填完才顯示） 

1-1  事業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____________ 

e-mail 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1-3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1-4  民國 98 年底實收資本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元 

（請與工商登記資料一致） 
1-5  貴事業之國別 ：              
1-6  貴事業成立於民國__年__月； 
1-7  貴事業實施多層次傳銷時間民國__年__月（申報時預定實施時間） 
1-8  貴事業多層次傳銷業務實施情形： 
      (1)98 年  □尚未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答本項者可直接存檔→列印→上傳）

□已停（歇）業或已不採用多層次傳銷經營。 
（請填 98 年相關資料，並請依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8 條 
規定來函撤銷原報備案） 

                □多層次傳銷實施中。 （請續答） 
(2) 99 年貴事業營業狀況 

□多層次傳銷實施中。 
□已停（歇）業。 
□已不採用多層次傳銷經營。 
（98 年已停（歇）業或不採用多層次傳銷經營之事業，若尚未

向本會報備，請儘速辦理，以免受罰） 
1-9 貴事業民國 98 年底營業據點（包括報備之登記所在地及分公司、業務處、辦

事處、展示中心、發貨中心等）分布情形：  

地區別 據點數 涵蓋地區 

總計   

北部  基隆市、台北縣、台北市、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 

中部  苗栗縣、台中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南部  嘉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屏東縣、澎湖縣 

東部及金馬  台東縣、花蓮縣、金門縣、連江縣或其他地區 

1-10 貴事業財務報表是否經會計師簽證：  
□有，______________會計師事務所 
□無，原因：(1)□實施多層次傳銷未滿一年，尚未經會計師簽證。  

(2)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填寫）

上 一 頁      下 一 頁         暫       存  

註：陰影部分事業無法更改。 

列     印 

確定全部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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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傳銷事業營運發展狀況線上查報系統（畫面二） 

 

基本資料 
經營概況－ 
參加人及 
組織制度 

經營概況－ 
營業收支 

對未來看法及建

議 

 
 
 
 
 
 
 
 
 

（全部填完 
才顯示） 

2-1、貴事業參加人數  

參加人員類別 數值 說明 

總參加人數 人

未滿 20 歲參加人數 人

女性參加人數 人

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5 項定義

之參加人（即加入並取得發展多層

次傳銷事業組織、推廣與銷售商品

或勞務、介紹他人參加及領取獎

金、佣金之權利，不論其目前是否

僅購買商品或勞務自用之參加人 

實際參與傳銷活動人數 人以98年下半年領有獎金或佣金之參

加人人數估算 

  98 年新加入之參加人數 人  

  98年新加入未滿20歲之參加人數 人  

  98 年訂貨之參加人數 人  

98 年訂貨總額 元含輔銷品金額 

  98 年領取佣獎金人數 人  

  98 年退出人數 人不含98年約滿不續約之參加人數 

     98 年自願解除契約人數 人指訂約日起14天內自動解除契約 

98 年自願終止契約人數 人指訂約日起14~30日內終止契約 

     98年因參加人違約而貴事業要

求退出人數 
人  

       
2-2  貴事業多層次傳銷制度設計總聘級數：共     級 
2-3  貴事業參加人（傳銷商）給付一定代價之加入條件：（請逐項勾選） 

（給付一定代價係指給付金錢、購買商品、提供勞務或負擔債務，不含年齡、性

別等資格限制） 

加入條件 金額 `說明 

需繳納保證金或入會費 元請填最低的入會費 

需訂購一定金額的產品 元

需參加公司所舉辦之講習會或活動 元

需購買創業資料袋或訂閱刊物 元

需達一定之營業標準 元

請填最低額度 
 

其他 元  

 
2-4  對於參加人佣金之計算方式係採用：    制 
2-5  對於參加人佣金之計算基準，係採用：       
2-6  98 年退貨總額計_________ 元，其中參加人退出貴事業之退貨額_________ 元
2-7  是否已訂退貨商品價值減損計算方式：               
 

上 一 頁      下 一 頁         暫       存  
 

 

列     印 

確定全部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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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傳銷事業營運發展狀況線上查報系統（畫面三） 

 

基本資料 

經營概況－ 
參加人及 
組織制度 

經營概況－ 
營業收支 

對未來看法及建

議 

 
 
 
 
 
 
 
 
 
 
 

（全部填完 
  才顯示） 

3-1 貴事業是否全部採行多層次傳銷  【選「是」、「否」】 
3-2 多層次傳銷營收狀況 

項目 數值 說明 

多層次傳銷營業額 元  

.  進貨(或製造)成本 元以 98 年採行多層次傳銷之銷貨

金額估算進貨成本或製造成本

支付參加人之佣金及獎金 

     其中支付最高聘級總金額 

支付最高聘級人數 

支付最低聘級總金額 

支付最低聘級人數 

元

元

          人

元

人

 

平均最高聘級每位領取 

平均最低聘級每位領取 

元

元

 

 
3-3 採行多層次傳銷所銷售商品之類別 

商品來源別
商品類別 

多層次傳銷 
營業額 

（新台幣元） 

申報

類別 國產品 進口品

合 計     
1.營養保健食品（健康食品、機能性食品）     
2.減重食品（減肥餐、膠囊……）     
3.美容保養品（化妝品、保養品）     

4.清潔用品（洗衣粉、洗髮精、沐浴乳、牙膏、洗車

劑、車蠟、洗碗精、衛生棉等清潔及個人衛生用品） 

    

5.健康器材（健康椅、按摩床、針灸器、空氣淨

化機、氧氣健康器……） 
    

6.淨、濾飲水器材     
7.衣著與飾品（成衣、內衣、襪子、領帶、皮帶、

配飾品……） 
    

8.寢具（棉被、毯子、床墊、被單、枕頭…）     
9.圖書文具及錄影音帶(書籍、雜誌、有聲書

籍、輔銷資料…） 
    

10.廚具、餐具（刀具、鍋具、碗盤、刀叉…）     

11.資訊商品（網頁服務、簡訊服務、軟體、行動電話

門號、節費卡、電話卡、網路課程…） 

    

12.服務類商品（健康檢查、休閒娛樂會員卡、旅

遊卡、信用卡、安養服務、生前契約…） 

    

13.其他（□靈骨塔及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產品名稱）   
    

 
上 一 頁      下 一 頁         暫       存  
 

 

列     印 

確定全部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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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傳銷事業營運發展狀況線上查報系統（畫面四） 

 

基本資料 

經營概況－ 
參加人及 
組織制度 

經營概況－ 
營業收支 

對未來看法及建

議 

 
 
 
 
 
 
 

（全部填完 
才顯示） 

4-1 預期今（99）年  貴事業多層次傳銷之營運狀況 

項目 增減或持平 增減比率 

預期99 年多層次傳銷營業額變動  %

預期99 年多層傳銷組織規模  %

 
4-2  99 年預計拓展之營業據點數：        
4-3  貴事業預期未來經營可能面臨之問題為 

□(1)市場漸趨飽和   □(2)參加人漸減少               □(3)同類產品競爭加劇

□(4)傳統通路之競爭 □(5)不當多層次傳銷公司之破壞  □(6)市場不景氣 
    □(7)未來經營沒有問題   □(8)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請填列） 
4-4  對本會之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 一 頁              暫       存  
 
 
 
 

 
 

列     印 

確定全部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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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81 年 2 月 28 日 (81)公秘法字第 001 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88 年 6 月 16 日 (88)公秘法字第 01588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1 年 4 月 24 日公秘法字第 0910003680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2 年 11 月 26 日公秘法字第 0920010906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3 年 12 月 24 日公秘法字第 0930009764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8 年 5 月 25 日公秘法字第 0980004914 號令修正發布  

 

第  一  章  

第  一  條   

總 則  

（ 授 權 依 據 ）   

本 辦 法 依 公 平 交 易 法（ 以 下 簡 稱 本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之 四 規 定 訂 定 之。

第  二  條   （ 適 用 範 圍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之 報 備、業 務 檢 查、財 務 報 表 應 經 會 計 師 簽 證 並 對

外 揭 露、對 參 加 人 應 告 知 之 事 項、參 加 契 約 內 容、參 加 人 權 益 保 障、

重 大 影 響 參 加 人 權 益 之 禁 止 行 為 及 對 參 加 人 之 管 理 義 務 等 相 關 事

項 ， 適 用 本 辦 法 之 規 定 。  

第  三  條   （ 刪 除 ）  

第  四  條   （ 刪 除 ）  

  

第  二  章  

第  五  條   

報 備 程 序  

（ 開 始 實 施 傳 銷 行 為 之 報 備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於 開 始 實 施 多 層 次 傳 銷 行 為 前，應 備 齊 及 據 實 載 明

下 列 事 項 ，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報 備 ：  

一、事 業 之 名 稱、實 收 資 本 額、代 表 人 或 負 責 人、所 在 地、設 立 登

記 日 期 、 公 司 及 商 業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  

二 、 主 要 營 業 所 及 其 他 營 業 所 所 在 地 。  

三 、 開 始 實 施 多 層 次 傳 銷 行 為 之 日 。  

四 、 參 加 人 加 入 多 層 次 傳 銷 計 畫 或 組 織 之 條 件 。  

五、傳 銷 制 度，應 包 括 佣 金、獎 金 及 其 他 經 濟 利 益 之 內 容、發 放 條

件 、 計 算 方 法 及 其 合 計 數 占 營 業 總 收 入 之 最 高 比 例 。  

六 、 參 加 契 約 條 款 及 格 式 。  

七、銷 售 商 品 或 勞 務 之 品 項、價 格、單 位 成 本、用 途、來 源 及 其 有

關 事 項 。  

八、事 業 依 本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之 二 及 第 二 十 三 條 之 三 規 定 買 回 商 品 或

勞 務 之 價 值 訂 有 減 損 標 準 者 ， 其 依 據 及 內 容 。  

九 、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之 事 項 。  

前 項 報 備 之 方 式 及 格 式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第  六  條   （ 報 備 之 退 件 及 補 正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未 依 前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備 齊 報 備 資 料 者 ， 視 為 未 報

備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得 退 回 原 件 ， 命 其 備 齊 後 重 行 報 備 。   

前 條 第 一 項 所 列 報 備 事 項，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有 必 要 時，得 命 多 層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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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銷 事 業 限 期 補 正 ； 屆 期 不 補 正 者 ， 準 用 前 項 規 定 。  

第  七  條   （ 變 更 報 備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報 備 資 料 所 載 內 容，除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之 單 位

成 本 外，如 有 變 更，應 於 實 施 前 報 備。但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之 報

備 事 項 如 有 變 更 ， 得 於 變 更 後 十 五 日 內 報 備 。  

前 項 變 更 報 備 之 方 式 及 格 式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第  八  條   （ 停 止 實 施 傳 銷 行 為 之 報 備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停 止 實 施 多 層 次 傳 銷 行 為 者，應 於 停 止 前 以 書 面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報 備 。  

第  九  條   （ 報 備 名 單 及 重 要 動 態 資 訊 之 公 告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經 查 已 備 齊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資 料 者，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將 該 事 業 名 稱 列 載 報 備 名 單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報 備 名 單 及 其 重 要 動 態 資 訊，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公 布

之 。  

前 項 公 布，得 以 刊 載 於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之 全 球 資 訊 網 或 其 他 足 使 大 眾

周 知 之 方 式 為 之 。  

第  十  條   （ 營 業 跡 象 之 註 記 ）  

列 載 於 報 備 名 單 之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經 查 已 搬 遷 不 明 或 無 營 業 跡 象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得 於 報 備 名 單 上 註 記 。  

  

第  三  章  

第  十 一  條  

參 加 人 之 權 利 義 務   

（ 應 告 知 參 加 人 之 事 項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於 參 加 人 加 入 其 傳 銷 組 織 或 計 畫 時，應 告 知 下 列 事

項 ， 不 得 有 隱 瞞 、 虛 偽 不 實 或 引 人 錯 誤 之 表 示 ：  

一、實 收 資 本 額 及 前 一 年 度 營 業 總 額。但 營 業 未 滿 一 年 者，以 其 已

營 業 月 份 之 累 積 營 業 額 代 之 。  

二、傳 銷 制 度，應 包 括 參 加 人 直 接 推 廣、銷 售 商 品 或 勞 務，及 因 其

後 加 入 之 參 加 人 推 廣 、 銷 售 商 品 或 勞 務 時 ， 可 獲 得 利 益 之 內

容 、 取 得 條 件 及 計 算 方 法 。  

三 、 多 層 次 傳 銷 相 關 法 令 。  

四 、 參 加 人 應 負 之 義 務 與 負 擔 。  

五 、 商 品 或 勞 務 之 品 項 、 價 格 、 用 途 及 其 有 關 事 項 。  

六 、 商 品 或 勞 務 瑕 疵 擔 保 責 任 之 條 件 、 內 容 及 範 圍 。  

七 、 參 加 人 退 出 組 織 或 計 畫 之 條 件 及 因 退 出 而 生 之 權 利 義 務 。  

八 、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之 事 項 。  

參 加 人 介 紹 他 人 加 入 時，不 得 就 前 項 各 款 事 項 為 虛 偽 不 實 或 引 人 錯

誤 之 表 示 。  

第  十 二  條  （ 參 加 契 約 之 締 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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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於 參 加 人 加 入 其 傳 銷 組 織 或 計 畫 時，應 與 參 加 人 締

結 書 面 參 加 契 約 ； 參 加 契 約 應 包 括 前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至 第 八 款 事

項 。   

前 項 之 書 面 ， 不 得 以 電 子 文 件 為 之 。  

第  十 三  條  （ 退 出 條 件 與 相 關 權 利 義 務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就 第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事 項，告 知 參 加 人 或 與 參

加 人 締 結 書 面 契 約，其 內 容 除 有 利 於 參 加 人 之 外，應 包 括 本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之 一 至 第 二 十 三 條 之 三 規 定 。  

第  十 四  條  （ 可 歸 責 參 加 人 事 由 之 退 貨 處 理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以 參 加 人 違 反 營 運 規 章、計 畫 或 其 他 可 歸 責 於 參 加

人 之 事 由，而 解 除 或 終 止 契 約 者，對 於 該 參 加 人 提 出 退 貨 之 處 理 方

式 ， 應 於 契 約 中 載 明 。  

第  十 五  條  （ 財 務 報 表 之 揭 露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應 將 下 列 經 會 計 師 簽 證 之 上 年 度 財 務 報 表 備 置 於

其 主 要 營 業 所 ：  

一 、 資 產 負 債 表 。   

二 、 損 益 表 。  

 

參 加 人 加 入 已 逾 一 年 ， 且 於 前 一 年 內 自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應 獲 佣 金 、

獎 金 或 其 他 經 濟 利 益 者，得 向 所 屬 之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查 閱 前 項 財 務

報 表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非 有 正 當 理 由 ， 不 得 拒 絕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於 停 止 實 施 多 層 次 傳 銷 行 為 起 二 個 月 內，仍 應 依 前

二 項 規 定 辦 理 。  

第  十 六  條  （ 招 募 未 成 年 參 加 人 之 要 式 規 定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招 募 未 成 年 人 為 參 加 人 者，應 事 先 取 得 該 參 加 人 法

定 代 理 人 之 書 面 同 意 ， 並 附 於 參 加 契 約 。  前 項 之 書 面 ， 不 得 以 電

子 文 件 為 之 。  

  

第  四  章  

第  十 七  條  

傳 銷 行 為   

（ 禁 止 行 為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不 得 為 下 列 各 款 行 為 ：  

一、以 訓 練、講 習、聯 誼、開 會 或 其 他 類 似 之 名 義，要 求 參 加 人 繳

納 與 成 本 顯 不 相 當 之 費 用 。  

二、要 求 參 加 人 繳 納 或 承 擔 顯 屬 不 當 之 保 證 金、違 約 金 或 其 他 負 擔。 

三、要 求 參 加 人 購 買 商 品 之 數 量 顯 非 一 般 人 短 期 內 所 能 售 罄。但 約

定 於 商 品 轉 售 後 始 支 付 貨 款 者 ， 不 在 此 限 。  

四、於 解 除 或 終 止 契 約 時 不 當 扣 發 參 加 人 應 得 之 佣 金、獎 金 或 其 他

經 濟 利 益 。  

五、約 定 參 加 人 再 給 付 與 成 本 顯 不 相 當 之 訓 練 費 用 或 顯 屬 不 當 之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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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代 價 ， 始 給 予 更 高 之 利 益 。  

六、以 違 背 其 傳 銷 組 織 或 計 畫 之 方 式，對 特 定 人 給 予 優 惠 待 遇，足

以 減 損 其 他 參 加 人 可 獲 得 之 佣 金 、 獎 金 或 其 他 經 濟 利 益 。  

七 、 以 不 當 方 式 阻 撓 參 加 人 辦 理 解 除 契 約 、 終 止 契 約 退 出 退 貨 。  

八 、 要 求 參 加 人 負 擔 顯 失 公 平 之 義 務 。  

前 項 規 定 ， 於 參 加 人 準 用 之 。  

第  十 八  條  （ 特 定 違 約 事 由 及 其 處 理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為 規 範 其 參 加 人 從 事 與 多 層 次 傳 銷 有 關 之 行 為，應

將 下 列 事 項 列 為 參 加 人 違 約 事 由 ， 訂 定 處 理 方 式 並 確 實 執 行 ：  

一、以 欺 罔 或 引 人 錯 誤 之 方 式 推 廣、銷 售 商 品 或 勞 務 及 介 紹 他 人 參  

加 傳 銷 組 織 。  

二 、 假 借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之 名 義 或 組 織 向 他 人 募 集 資 金 。  

三 、 以 違 背 公 共 秩 序 或 善 良 風 俗 之 方 式 從 事 傳 銷 活 動 。  

四、以 不 當 之 直 接 訪 問 買 賣 影 響 市 場 交 易 秩 序 或 造 成 消 費 者 重 大 損  

失 。  

五 、 從 事 違 反 刑 法 或 其 他 工 商 管 理 法 令 之 傳 銷 活 動 。  

第  十 九  條  （ 明 示 從 事 傳 銷 行 為 之 義 務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以 廣 告 或 其 他 使 大 眾 可 得 知 之 方 法 招 募 參 加 人

時，應 表 明 係 從 事 多 層 次 傳 銷 行 為，並 不 得 以 招 募 員 工 或 假 借 其 他

名 義 為 之 。  

前 項 規 定 ， 於 參 加 人 亦 適 用 之 。  

第  二 十  條  （ 宣 稱 案 例 之 說 明 義 務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或 其 參 加 人 以 聲 稱 成 功

案 例 之 方 式 推 廣、銷 售 商 品 或 勞 務 及 介 紹 他 人 加 入 時，就 該 等 案 例

進 行 期 間、獲 得 利 益 及 發 展 歷 程 等 事 實 作 示 範 者，應 具 體 說 明，不

得 有 虛 偽 不 實 或 引 人 錯 誤 之 表 示 。  

第 二 十 一 條  （ 參 加 人 之 教 育 訓 練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於 參 加 人 加 入 其 傳 銷 組 織 或 計 畫 後，應 對 其 施 以 多

層 次 傳 銷 相 關 法 令 及 事 業 違 法 時 之 申 訴 途 徑 等 教 育 訓 練 。  

  

第  五  章  

第 二 十 二 條  

業 務 檢 查   

（ 記 載 及 備 置 傳 銷 經 營 資 料 ）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應 於 主 要 營 業 所 備 置 下 列 書 面 資 料，按 月 記 載 其 在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之 發 展 狀 況 ：  

一 、 事 業 整 體 及 各 層 次 之 組 織 系 統 。   

二 、 參 加 人 總 人 數 、 當 月 加 入 及 退 出 之 人 數 。  

三 、 參 加 人 之 姓 名 或 名 稱 、 國 民 身 分 證 或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證 統 一 編

號 、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及 主 要 分 佈 地 區 。  

四 、 與 參 加 人 訂 定 之 書 面 參 加 契 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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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銷 售 商 品 或 勞 務 之 種 類 、 數 量 、 金 額 及 其 有 關 事 項 。  

六 、 佣 金 、 獎 金 或 其 他 經 濟 利 益 之 給 付 情 形 。  

七、處 理 參 加 人 退 貨 之 辦 理 情 形 及 所 支 付 之 價 款 總 額。 前 項 資 料 ，

保 存 期 限 為 五 年 ， 停 止 多 層 次 傳 銷 行 為 者 ， 亦 同 。  

第 一 項 書 面 資 料 得 以 電 子 儲 存 媒 體 資 料 保 存 之 。  

第 二 十 三 條  （ 接 受 檢 查 及 定 期 提 供 資 料 之 義 務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得 隨 時 派 員 檢 查 前 條 資 料 或 命 事 業 定 期 提 供 該 項 資

料 ， 事 業 不 得 妨 礙 、 拒 絕 或 規 避 。  

  

第  六  章  

第 二 十 四 條  

附 則   

（ 刪 除 ）  

第 二 十 五 條  （ 刪 除 ）  

第 二 十 六 條  （ 施 行 日 ）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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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及變更報備須知 

88.7.1(88)公 參 字 第 01769 號 公 告 全 文  
88.7 .14 第 402 次 委 員 會 議 追 認  
93.6 .21 公 參 字 第 0930004618 號 函 分 行  
98.5 .13 第 914 次 委 員 會 議 修 正 全 文 及 名 稱  
98.5 .25 公 參 字 第 0980004920 號 令 發 布  

 
一 、 行 政 院 公 平 交 易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本 會 ） 為 利 多 層 次 傳 銷 事 業 辦 理 報 備 及 變 更 報 備 ，

依 多 層 次 傳 銷 管 理 辦 法 （ 以 下 簡 稱 本 辦 法 ）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特 訂

定 本 須 知 。  

二 、 事 業 辦 理 報 備 及 變 更 報 備 ， 應 自 行 登 入 本 會 「 多 層 次 傳 銷 管 理 系 統 」（ 以 下 簡 稱 本 管 理

系 統 ） 以 電 子 文 件 方 式 為 之 。 但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 得 以 書 面 方 式 為 之 ：  

（ 一 ） 於 本 須 知 修 正 生 效 後 三 個 月 內 所 為 報 備 及 變 更 報 備 。  

（ 二 ） 本 管 理 系 統 發 生 故 障 時 。  

（ 三 ） 事 業 因 其 他 不 可 抗 力 或 特 殊 因 素 無 法 使 用 本 管 理 系 統 ， 經 以 書 面 向 本 會 申 請 並 獲

同 意 者 。  

（ 四 ） 其 他 經 本 會 同 意 之 情 形 。  

三 、 事 業 依 前 點 但 書 規 定 以 書 面 方 式 向 本 會 辦 理 報 備 及 變 更 報 備 者 ， 應 使 用 報 備 書 及 變 更

報 備 書，依 第 五 點 及 第 七 點 規 定 據 實 填 列 及 檢 附 相 關 資 料，以 A4 格 式 直 式 橫 書 繕 打 及

印 製 並 裝 訂 成 冊 ， 以 掛 號 郵 寄 本 會 。  

前 項 報 備 書 及 變 更 報 備 書 範 本 如 附 件 一 及 附 件 二 。  

四 、 事 業 得 以 下 列 方 式 之 一 登 入 本 管 理 系 統 ：  

（ 一 ） 憑 證 登 入 ： 以 經 濟 部 簽 發 之 工 商 憑 證 登 入 。  

（ 二 ） 帳 號 登 入 ： 以 書 面 向 本 會 申 請 之 使 用 者 帳 號 及 密 碼 登 入 。 前 開 申 請 應 使 用 密 碼 申

請 書、加 蓋 事 業 及 其 代 表 人 或 負 責 人 印 鑑，並 檢 附 公 司 或 商 業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為 之。

密 碼 申 請 書 範 本 如 附 件 三 。  

五 、 事 業 依 本 辦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應 報 備 事 項 如 下 ：  

（ 一 ） 事 業 證 明 資 料 ： 除 事 業 之 名 稱 、 實 收 資 本 額 、 代 表 人 或 負 責 人 、 所 在 地 、 設 立 登

記 日 期 外 ， 亦 包 括 事 業 聯 絡 電 話 、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 聯 絡 人 姓 名 及 電 話 ， 並 應 檢 附

公 司 或 商 業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  

（ 二 ） 營 業 所 ： 主 要 營 業 所 及 其 他 營 業 所 之 名 稱 、 地 址 及 電 話 。  

（ 三 ） 開 始 實 施 多 層 次 傳 銷 行 為 之 日 。  

（ 四 ） 參 加 人 加 入 條 件 ： 參 加 人 加 入 傳 銷 計 畫 或 組 織 之 條 件 ， 其 種 類 及 數 額 。  

（ 五 ） 傳 銷 制 度 ：  

１ 、 傳 銷 組 織 或 計 畫 ： 多 層 次 傳 銷 組 織 各 層 級 之 名 稱 、 取 得 資 格 與 晉 升 條 件 。  

２、佣 金、獎 金 及 其 他 經 濟 利 益：發 放 佣 金、獎 金 及 其 他 經 濟 利 益 之 內 容、發 放 條 件 ，

及 其 合 計 數 占 營 業 總 收 入 之 最 高 比 例 （ 含 計 算 說 明 ）。  

（ 六 ） 參 加 契 約 條 款 及 格 式 ： 除 本 點 第 四 款 、 第 五 款 、 第 七 款 及 第 八 款 規 定 外 ， 另 應 包

括 多 層 次 傳 銷 相 關 法 令 、 商 品 或 勞 務 瑕 疵 擔 保 責 任 、 參 加 人 退 出 組 織 或 計 畫 之 條

件 及 因 退 出 而 生 之 權 利 義 務（ 本 辦 法 第 十 二 條、第 十 三 條 ）、可 歸 責 參 加 人 事 由 下

之 退 貨 處 理（ 本 辦 法 第 十 四 條 ）、招 募 未 成 年 人 為 參 加 人 者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之 書 面 同

意 格 式 （ 法 定 代 理 人 同 意 書 範 本 如 附 件 四 ， 本 辦 法 第 十 六 條 ） 及 參 加 人 特 定 違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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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由 及 其 處 理 方 式（ 本 辦 法 第 十 八 條 ），並 應 檢 附 完 整 書 面 參 加 契 約 及 上 開 各 事 項

之 對 應 部 分 內 容 。  

（ 七 ） 銷 售 商 品 或 勞 務 ： 商 品 或 勞 務 之 品 項 、 價 格 、 單 位 成 本 、 用 途 、 來 源 及 積 分 值 等

事 項 ， 並 應 檢 附 其 說 明 資 料 ； 倘 其 來 源 為 國 外 ， 並 應 檢 附 商 品 進 口 報 單 ； 倘 須 經

其 他 機 關 查 驗 審 核 者 ， 並 應 檢 附 相 關 查 核 文 件 ； 倘 參 加 人 因 加 入 多 層 次 傳 銷 計 畫

或 組 織 而 與 第 三 人 另 行 締 結 商 品 或 勞 務 之 交 易 契 約 者 ， 並 應 檢 附 其 契 約 內 容 。  

（ 八 ） 價 值 減 損 標 準 ： 事 業 依 公 平 交 易 法 （ 以 下 簡 稱 本 法 ） 第 二 十 三 條 之 二 及 第 二 十 三

條 之 三 規 定 買 回 商 品 或 勞 務 之 價 值 訂 有 減 損 標 準 者 ， 其 商 品 或 勞 務 之 品 項 、 減 損

標 準 之 依 據 及 內 容 。  

六、事 業 依 前 點 辦 理 報 備 時，倘 有 未 備 齊 報 備 資 料 或 經 本 會 命 其 限 期 補 正 而 屆 期 不 補 正 者 ，

依 本 辦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 視 為 未 報 備 ， 本 會 得 退 回 原 件 ， 命 其 重 行 報 備 。  

前 項 報 備 流 程 圖 如 附 件 五 。  

七 、 事 業 依 本 辦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辦 理 變 更 報 備 時 ， 應 據 實 填 列 變 更 內 容 、 實 施 日 期 、

指 明 變 更 之 處 ， 並 應 檢 附 相 關 資 料 ：  

（ 一 ） 變 更 事 業 之 名 稱 、 實 收 資 本 額 、 代 表 人 或 負 責 人 、 所 在 地 者 ， 應 檢 附 變 更 後 公 司

或 商 業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  

（ 二 ） 變 更 參 加 契 約 條 款 及 格 式 者 ， 應 檢 附 完 整 書 面 參 加 契 約 及 各 該 事 項 之 對 應 部 分 內

容 。  

（ 三 ）變 更 傳 銷 制 度（ 包 括 傳 銷 組 織 或 計 畫，佣 金、獎 金 及 其 他 經 濟 利 益 等 事 項 ）、參 加

人 加 入 條 件 、 商 品 或 勞 務 價 值 減 損 標 準 者 ， 應 檢 附 完 整 書 面 參 加 契 約 及 各 該 事 項

之 對 應 部 分 內 容 。  

（ 四 ） 變 更 銷 售 商 品 或 勞 務 有 關 事 項 者 ， 應 依 變 更 內 容 檢 附 其 說 明 資 料 、 進 品 報 單 、 相

關 查 核 文 件 或 參 加 人 與 第 三 人 締 結 契 約 之 內 容 。  

事 業 依 前 項 規 定 辦 理 變 更 報 備 ， 本 會 認 有 必 要 時 ， 得 命 其 限 期 補 正 。  

前 二 項 變 更 報 備 流 程 圖 如 附 件 六 。  

八 、 事 業 於 本 管 理 系 統 辦 理 報 備 及 變 更 報 備 ， 依 第 五 點 及 第 七 點 規 定 所 應 檢 附 之 資 料 ， 應

以 上 傳 電 子 檔 案 方 式 為 之 ， 其 檔 案 之 格 式 、 位 元 組 及 上 傳 方 式 ， 應 符 合 本 會 之 規 定 。  

九 、 本 須 知 修 正 生 效 前 已 向 本 會 辦 理 多 層 次 傳 銷 報 備 之 事 業 ， 應 於 本 須 知 修 正 生 效 後 三 個

月 內 ， 自 行 登 入 本 管 理 系 統 就 下 列 事 項 進 行 補 登 ：  

（ 一 ） 事 業 之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 聯 絡 人 姓 名 與 電 話 。  

（ 二 ） 參 加 人 加 入 多 層 次 傳 銷 計 畫 或 組 織 之 條 件 。  

（ 三 ） 事 業 依 本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之 二 及 第 二 十 三 條 之 三 規 定 買 回 商 品 或 勞 務 之 價 值 訂 有 減

損 標 準 者 ， 其 依 據 及 內 容 。  

（ 四 ）已 向 本 會 報 備 之 傳 銷 制 度，包 括 組 織 或 計 畫，佣 金、獎 金 及 其 他 經 濟 利 益 等 事 項 。 

（ 五 ） 上 傳 已 向 本 會 報 備 之 完 整 書 面 參 加 契 約 及 各 該 事 項 對 應 部 分 內 容 之 電 子 檔 案 。  

（ 六 ） 其 他 管 理 系 統 內 所 載 原 始 資 料 及 附 件 電 子 檔 案 ， 與 事 業 向 本 會 報 備 資 料 不 符 或 有

所 缺 漏 者 。  

事 業 依 前 項 規 定 所 為 補 登 內 容 ， 本 會 認 有 必 要 時 ， 得 命 其 限 期 補 正 。  

前 二 項 補 登 流 程 圖 如 附 件 七 。  

十 、 事 業 依 第 二 點 但 書 規 定 ， 以 書 面 方 式 辦 理 報 備 及 變 更 報 備 者 ， 應 於 各 該 事 由 消 滅 後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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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內 ， 自 行 至 本 管 理 系 統 依 第 五 點 、 第 七 點 及 第 八 點 規 定 完 成 資 料 補 登 。  

事 業 依 前 項 規 定 所 為 補 登 內 容 ， 本 會 認 有 必 要 時 ， 得 命 其 限 期 補 正 。  

十 一 、 事 業 依 第 九 點 及 第 十 點 規 定 所 為 補 登 內 容 ， 倘 有 與 事 業 以 書 面 向 本 會 報 備 或 變 更 報

備 之 資 料 不 符 者 ， 以 書 面 資 料 為 準 。  

十 二 、 事 業 未 依 第 五 點 、 第 七 點 、 第 九 點 及 第 十 點 規 定 完 成 報 備 、 變 更 報 備 及 補 登 者 ， 不

得 於 本 管 理 系 統 再 為 變 更 報 備 。  

十 三 、 本 會 於 本 管 理 系 統 受 理 事 業 報 備 、 變 更 報 備 或 補 登 ， 其 回 復 、 通 知 補 正 或 退 件 ， 得

以 電 子 文 件 方 式 為 之 ， 不 另 以 書 面 方 式 送 達 。  

前 項 本 會 以 電 子 文 件 方 式 所 為 回 復 及 通 知，以 電 子 文 件 進 入 事 業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資 訊 系

統 時 為 送 達 時 間 。  

十 四 、 事 業 使 用 本 管 理 系 統 傳 送 電 子 文 件 ， 以 電 子 文 件 進 入 本 會 資 訊 系 統 時 為 收 文 時 間 。  

十 五、事 業 應 確 保 其 所 提 供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為 可 正 常 收 受 電 子 文 件 之 狀 態，並 應 於 使 用 本 管 理

系 統 傳 送 電 子 文 件 後 ， 適 時 查 閱 本 會 所 為 回 復 及 通 知 。  

十 六 、 事 業 遺 失 本 會 所 核 發 本 管 理 系 統 密 碼 時 ， 應 依 第 四 點 第 二 款 規 定 申 請 補 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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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書 

茲依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檢送下列文件，送請報備。 

一、事業證明資料（含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立登記日期）、公司或商

業登記證明文件 (詳載於附件 1 ) 

二、主要營業所及其他營業場所所在地之地址及電話 (詳載於附件 2 ) 

三、傳銷組織或計畫 (詳載於附件 3 ) 

    (應包括參加人加入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條件、傳銷組織之層級、職稱及取得資格、晉升條件等

內容) 

四、營運計劃或規章，並應載明參加人取得佣金、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 (詳

載於附件 4) 

    預估上述佣金、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之合計數占其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例_______% 

五、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之日：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 

六、規範參加人權利義務之契約條款及其他約定： 

    (一)與參加人簽訂之書面參加契約 (詳載於附件 5)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2 條規定，其內容應包括同辦法第 11 條及第 13 條規定事項) 

    (二)可歸責參加人事由下之退貨處理 (詳載於附件 6)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4 條規定) 

    (三)參加人特定違約事由及其處理方式 (含退貨處理) (詳載於附件 7)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8 條規定) 

    (四)依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 2 及第 23 條之 3 規定買回商品或勞務之價值訂有減損標準者，其依據及

內容 (詳載於附件 8)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 

七、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用途、來源及有關事項之說明(詳載於附件 9) 

    (如商品訂有積分值時請一併列明) 

八、完整資料附件： 

    □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詳載於附件___) 

  □ 書面參加契約 (含事業手冊、營運規章等附件) (詳載於附件___) 

□ 商品或勞務相關資料 (說明資料、進品報單、相關查核文件或參加人與第三人締結契約之內容) (詳

載於附件___) 

報備事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____________ 印鑑：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信箱：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負責人：____________ 印鑑：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絡 人：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報備填報日期：中華民國___年___月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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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多層次傳銷事業變更報備書 

茲依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7 條規定，檢送下列文件，送請變更報備。 

變更事項實施日期：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 

變更事項：請勾選相關項目，並填寫附件次序；附件中應載明報備事項變更前後之相關內容，同時指明

變更之處（格式如附）。 

□一、事業證明資料（含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立登記日期）、公司或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詳載於附件____) 

□二、主要營業所及其他營業場所所在地之地址及電話 (詳載於附件____) 

□三、傳銷組織或計畫 (應包括參加人加入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條件、傳銷組織之層級、職稱及取得

資格、晉升條件等內容) 

(詳載於附件____) 

□四、營運計劃或規章，並應載明參加人取得佣金、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 (詳

載於附件____) 

預估上述佣金、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之合計數占其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例_______% 

□五、規範參加人權利義務之契約條款及其他約定： 

      (一)與參加人簽訂之書面參加契約 (詳載於附件____)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2 條規定，其內容應包括同辦法第 11 條及第 13 條規定事項) 

      (二)可歸責參加人事由下之退貨處理 (詳載於附件____)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4 條規定) 

      (三)參加人特定違約事由及其處理方式 (含退貨處理)(詳載於附件____ )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8 條規定) 

   (四)依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 2 及第 23 條之 3 規定買回商品或勞務之價值訂有減損標準者，其依據

及內容 (詳載於附件____)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 

□六、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用途、來源及有關事項之說明(詳載於附件____) 

(如商品訂有積分值時請一併列明) 

□七、完整資料附件： 

    □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詳載於附件___) 

  □ 書面參加契約 (含事業手冊、營運規章等附件) (詳載於附件___) 

□ 商品或勞務相關資料 (說明資料、進品報單、相關查核文件或參加人與第三人締結契約之內容) (詳

載於附件___) 

報備事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____________ 印鑑：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信箱：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負責人：____________ 印鑑：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絡 人：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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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報備填報日期：中華民國___年___月___日 

附件____ 

變更前之內容  

變更後之內容  

變更事項說明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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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密碼申請書 

 

事業名稱  

統一編號  

所在地  

代表人/負責人姓名  

申請項目 

 

□ 新申請密碼 

 

□ 密碼遺失重新申請 

事業及 

代表人/負責人 

印鑑 

 

備註： 

註 1. 請檢附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註 2. 請自行列印本申請表，填妥事業資料並加蓋印鑑後，郵寄至「10051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 1 段 2 之

2 號 12 樓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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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法 定 代 理 人 同 意 書 

 

立書人     茲同意本人之未成年□子□女  （參加人）        （民

國 年 月 日出生）與多層次傳銷事業   （事業名稱）           

締結書面參加契約，成為其參加人。 

 

        

立 書 人：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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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報 備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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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未報備

事業是否
屆期補正

本會書函回復
收悉報備資料

是

否

是

否

得予補正

資
料
齊
備

資
料
缺
漏
不
得
補
正

事業填具多層次
傳銷報備書

事業郵寄報備書
及附件至本會

本會檢視
報備資料

本會書函命事業
限期補正

檢視是否
完成補正

退回報備資料
，視為未報備

事業是否
屆期補正

本會書函回復
收悉報備資料

事業填具多層次
傳銷報備書

事業郵寄報備書
及附件至本會

本會檢視
報備資料

本會書函命事業
限期補正

檢視是否
完成補正

退回報備資料
，視為未報備

事業是否
屆期補正

本會書函回復
收悉報備資料

是

否

是

否

得予補正

資
料
齊
備

資
料
缺
漏
不
得
補
正

是

否

是

否

得予補正

資
料
齊
備

資
料
缺
漏
不
得
補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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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六 

變 更 報 備 流 程 圖 

 

 

              

事業登入
管理系統

先完成補登或
其他資料補正

於管理系統傳送
變更報備資料

本會檢視變
更報備資料

否

是

應
補
正

資
料
齊
備

本會電子文件
命事業限期補正

事業是否
完成補正

本會電子文件回復
收悉變更報備資料

事業登入
管理系統

先完成補登或
其他資料補正

於管理系統傳送
變更報備資料

事業登入
管理系統

先完成補登或
其他資料補正

於管理系統傳送
變更報備資料

本會檢視變
更報備資料

否

是

應
補
正

資
料
齊
備

本會電子文件
命事業限期補正

事業是否
完成補正

本會電子文件回復
收悉變更報備資料

本會檢視變
更報備資料

否

是

應
補
正

資
料
齊
備

本會電子文件
命事業限期補正

事業是否
完成補正

本會電子文件回復
收悉變更報備資料

事業填具多層次
傳銷變更報備書

事業郵寄變更
報備書及附件

至本會

本會檢視變
更報備資料

否

是

應
補
正

資
料
齊
備

本會書函命事業
限期補正

事業是否
完成補正

本會書函回復
收悉變更報備資料

事業填具多層次
傳銷變更報備書

事業郵寄變更
報備書及附件

至本會

事業填具多層次
傳銷變更報備書

事業郵寄變更
報備書及附件

至本會

本會檢視變
更報備資料

否

是

應
補
正

資
料
齊
備

本會書函命事業
限期補正

事業是否
完成補正

本會書函回復
收悉變更報備資料

本會檢視變
更報備資料

否

是

應
補
正

資
料
齊
備

本會書函命事業
限期補正

事業是否
完成補正

本會書函回復
收悉變更報備資料

電子文件變更報備 書面方式變更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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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補 登 流 程 圖  

 

 

 

    

 

事業登入
管理系統

事業於管理
系統填列補登

資料傳送

本會檢視
補登資料

否

是

應
補
正

資
料
齊
備

本會電子文件
命事業限期補正

事業是否
完成補正

事業可於管理系
統進行變更報備

事業登入
管理系統

事業於管理
系統填列補登

資料傳送

事業登入
管理系統

事業於管理
系統填列補登

資料傳送

本會檢視
補登資料

否

是

應
補
正

資
料
齊
備

本會電子文件
命事業限期補正

事業是否
完成補正

事業可於管理系
統進行變更報備

本會檢視
補登資料

否

是

應
補
正

資
料
齊
備

本會電子文件
命事業限期補正

事業是否
完成補正

事業可於管理系
統進行變更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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